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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巫溪县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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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О二二年五月


1 总  则
[bookmark: _Toc10145][bookmark: _Toc27269][bookmark: _Toc4574]1.1 评价目的  
以改善环境质量和保障生态安全为目标，论证《重庆市巫溪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的生态环境合理性和环境效益，提出规划优化调整建议；明确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的减缓措施，提出生态环境保护建议和管控要求，为规划决策和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生态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bookmark: _Toc15920][bookmark: _Toc15570][bookmark: _Toc18697]1.2 评价原则
   （1）早期介入、过程互动 
在规划编制的启动阶段介入，在规划前期研究和方案编制、论证、审定等关键环节和过程中充分互动，不断优化规划方案，提高环境合理性。 
（2）统筹衔接、分类指导 
突出规划所处区域生态环境特征、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及其环境影响特点，充分衔接重庆市“三线一单”成果，分类指导规划所包含建设项目的布局和生态环境准入。 
（3）客观评价、结论科学 
选择成熟可靠的评价方法、完整可信的数据资料，依据现有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对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进行客观分析，得出具体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结论建议。 
[bookmark: _Toc28535]1.3 评价范围、时段及标准
1.3.1 评价范围与时段
本次规划范围与规划范围一致，为巫溪县全域，其中重点评价范围为规划各分区、探矿权和采矿权区块及周边影响区。规划基期为2020年，目标年为2025年。评价时段与规划时段一致，即2020-2025年。
1.3.2 评价标准
   （1）环境功能区划
评价区内环境空气功能区划执行《重庆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规定》（渝府发〔2016〕19号）和巫溪县相关规定，其中重庆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池坝市级风景名胜区、长江三峡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巫溪县部分庙峡景区、宁厂古镇景区）、白果市级森林公园属于一类功能区，一类功能区内的建设用地及其以外所设300米宽的缓冲带，原则上按一类功能区管理，其他区域属于二类功能区。
评价区内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执行《重庆市人民政府批转重庆市地表水环境功能类别调整方案的通知》（渝府发〔2012〕4号）和《关于划分调整巫溪县地表水适用功能类别的批复》（巫溪府函〔2006〕161号）规定。 
评价区内声环境功能区划执行《重庆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划分规定》（渝府发〔1998〕90号）、《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修正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划分规定调整方案有关内容的通知》（渝环发〔2007〕78 号）等规定。
（2）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一类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一类功能区内的建设用地及其以外所设300米宽的缓冲带，原则上按一类功能区对应的标准执行；其他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水环境质量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相应标准；地下水环境质量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相应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应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相应标准。
生态环境：执行《重庆市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相关规定。
土壤侵蚀：参照执行《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3）污染物排放标准
    废气：规划区域位于巫溪县，属于除重庆主城区、影响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重庆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中其他区域限值；餐饮油烟执行《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859-2018）。其中环境空气一类区禁止新建、扩建污染源，一类区现有污染源改建时执行现有污染源的一级标准。
废水：煤矿矿井涌水排放执行《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其他矿产资源开采活动产生的污废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用于农田灌溉的应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要求。生活污水经深度处理后用于道路浇洒、冲厕和绿化用水等用途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20）。
    噪声： 项目施工期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运行后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固体废物：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中产生的废石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废油、含油废物等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储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2013年修改单（生态环境部公告2013年第36号）。
（4）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绿色矿山建设应满足相应等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要求，主要有《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2-2018）、《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6-2018）和《重庆市绿色矿山建设标准（2021年版）》（渝规资〔2021〕745号）。  
2 规划概述
《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巫溪县发展要求，以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为目标，以推进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为主线，结合“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格局，对巫溪县行政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等活动进行全面部署。《规划》主要包括规划目标、矿产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保护等内容，设置勘查规划区块7个（其中已设探矿权保留区块1个、空白区新设区块6个），开采规划区块24个（其中已设采矿权保留区块3个、已设采矿权调整区块8个、空白区新设区块13个）。到2025年，新发现和评价大中型矿产地1～2处；矿山数量控制在26个以内，大中型矿山比例达到60%；大中型生产矿山的绿色矿山建设比例为100％，小型生产矿山参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规范管理；合理控制开采总量，建筑石料用灰岩、饰面用灰岩、砖瓦用页岩开采总量分别在1000万吨、80万吨和3万吨左右；确定了建筑石料用灰岩等5个重点矿种矿山最低开采规模要求；明确了规划准入管理、矿区生态保护修复及规划保障措施等要求。
[bookmark: _Toc7831][bookmark: _Toc3359]3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bookmark: _Toc16761]3.1 环境质量现状和变化趋势
“十三五”期间，巫溪县除2016年9月至12月（PM10超标）、2017年、2018年PM2.5超标属于大气环境不达标地区外，其余时段环境空气质量指标均达标，并在2019年首次实现了六项指标全部达标，2020年空气优良天数优于重庆市空气优良天数14天（为347天）。区域水环境质量整体较好，4个地表水控制断面和2个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均满足水域功能要求；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和县内主次河流水域功能达标率100%。区域地下水水质和土壤环境质量稳定，区域声环境质量保持较好，均满足相应声环境功能区划要求。矿产资源集中开采相关区域大气、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质量均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标准，符合相应环境功能区要求，采矿活动未造成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恶化。
总体来看，“十三五”期间巫溪县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向好发展，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对环境空气质量、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和声环境质量影响很小。
[bookmark: _Toc18631]3.2 生态环境现状和生态功能
巫溪县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功能系统完整。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范围》，巫溪县地处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秦岭－大巴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涵养重要区、三峡库区土壤保持重要区和大巴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巫溪县有重庆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池坝国家级森林公园、长江三峡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白果市级森林公园、红池坝市级风景名胜区和32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重要环境敏感区。《规划》应严格遵守依法划定的各类保护区域相关规定和管控要求，加强空间管制和规划准入，严禁非法开展矿业活动。根据规划实施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果，规划勘查开发布局与上述重要生态环境敏感区不存在范围重叠。
近几年来巫溪县切实加强生态建设，生态环境质量全市领先。到2020年末，巫溪林地面积为495.9万亩，森林面积420.6万亩，活立木蓄积1412万m3，林木绿化率82.98%，森林覆盖率达69.7%，林草覆盖率达到71.18%。同时，根据《重庆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15-2019年），巫溪县生态环境状况等级均为优（EI≥75，植被覆盖度较高，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生态系统稳定）。“十三五”期间，全县完成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面积与土地复垦面积各50公顷。
[bookmark: _Toc19772]3.3 重庆市生态空间（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
（1）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渝府发〔2018〕25号），巫溪县共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972.71 km2，占幅员面积49.07%，主要分布在中北部山区，其它区域分布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相对较少。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执行国家及重庆市制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原则上参照禁止开发区域进行管理。
（2）一般生态空间
根据《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影响评价重庆市“三线一单”》《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影响评价重庆市巫溪县“三线一单”》，将秦巴山区水源涵养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大巴山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秦巴山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和生态公益林、三峡水库消落带、永久基本农田、石漠化区域等区域划入一般生态空间，面积321.58km2，占全县幅员面积的7.98%。一般生态空间中“功能评价区”、“脆弱评价区”，应当按照限制性开发管理要求，严格控制建设活动范围和强度，保证其结构和主要功能不受破坏。
[bookmark: _Toc6768]3.4 环境影响回顾性分析
截至2020年底，第三轮矿规实施取得了较大成绩，基础性地质调查工作覆盖率从70%提升到了8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3处，完成3个饰面用灰岩详查，矿山数量由2015年的59个减少到11个，大中型矿山比例由24%提高到64%，矿山“三率”达标率100%，完成历史遗留矿山废弃土地复垦面积50公顷，建成市级绿色矿山1个，完成了全县现有的8个露天开采矿山综合整治工作。
第三轮矿规环评及审查意见、主要环境目标基本得到了落实，规划实施期间未对巫溪县环境质量造成明显不良影响，环境影响可控。调查的重点矿产品集中分布区域环境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等环境质量现状总体较好，满足相应环境质量标准要求。另外目前仍存在采矿权与生态保护红线、一般生态空间等有范围重叠；露天开采没有完全执行平台开采，边开采边修复制度未完全落实到位；历史遗留及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欠账多、推进工作滞后，历史遗留煤矿废水未得到有效处置。
[bookmark: _Toc26120]3.5 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解决方案
（1） 与生态保护红线、一般生态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存在范围重叠。
评价要求，应严守生态空间管控要求，合理优化现有矿山空间布局。对于与生态保护红线有范围重叠的采矿权，应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管控要求及《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内矿业权差别化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函〔2020〕861号）要求。对于小部分或部分范围重叠的采矿权，建议调整区块范围，主动避让，不与发生重叠；对于大部分或全部范围重叠的采矿权，建议取消或另行选址规划。对于与一般生态空间、城镇开发边界有范围重叠的采矿权，应严格执行《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影响评价重庆市“三线一单”》等管控要求，在保护区范围内不允许再扩大规模和范围，并严格执行绿色开采与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相关要求，边开采边治理。
（2）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仍然突出，矿产供需尚不平衡。露天开采没有完全执行平台开采，边开采边修复制度未完全落实到位。
评价要求，应加强矿山规模结构调整，提升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推进矿业绿色发展。严格执行《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国土资规〔2017〕4号）、《重庆市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渝国土房管规发〔2018〕2号）和《重庆市绿色矿山管理办法》（渝规资规范〔2020〕13号）等规定和要求，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依法关闭不满足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矿山，鼓励和引导矿山企业重组改造、转型升级，促进矿产资源规模化开发利用，提高大中型矿山建设比例和绿色矿山建设比例。同时，建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制度，强化对矿山企业的监管，督促其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采矿方法和选矿工艺，提高矿产资源开采回收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执行露天矿山平台开采制度，落实矿山边开采边修复制度。构建税费减免等激励机制，促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促进废石的综合利用，提高矿山固体废物和废水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
（3）矿山开采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等生态环境问题历史欠账多，采煤地表塌陷、地下水漏失、矿井水等遗留问题，部分矿山企业存在重开发、轻保护、生态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环保设施未验收及投入运行，少数企业环评手续落实不到位，有极少数企业存在无证排污和超标排污的情形。
评价要求，应全面推进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有效解决矿山遗留生态环境问题。严格按照《重庆市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方案》（渝府办发〔2018〕55号）要求，落实矿山责任主体，有序推进关闭（含新关闭矿山）及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恢复或土地复垦，确保年度目标和总体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重庆市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等规定和要求，有序推进关闭煤矿矿井水有效治理及矿山生态恢复治理等工作。现有矿山企业应严格按照《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及《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完善各项环保手续，建设并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备设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并边开采边治理矿山生态环境。同时，应加强矿山生态环境执法，督促和指导企业落实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维护好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bookmark: _Toc24790]3.6 资源与环境制约因素
制约《规划》实施的资源环境因素主要有生态保护红线、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环境敏感区、环境空气质量、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其中主要制约因素是生态保护红线、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保护区域、一般生态空间和土地资源。
[bookmark: _Toc12832][bookmark: _Toc10477]4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bookmark: _Toc10709]4.1 资源与环境承载力
巫溪县水资源利用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从全县范围来看仍有较大富余水资源可利用。经预测，到2025年，全县采矿业用水量约44.78万m3，占《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重庆市巫溪县“三线一单”》2020年全市用水总量控制指标（6800万m3）的0.66%，占水资源总量的比例很小，完全可以承载规划实施对水资源的要求。但巫溪县水资源分布不均，《规划》实施必须严格取水制度，不得影响饮用水水源保护地和区域、流域用水，并应加强污废水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循环再利用，节约用水，严禁污染水体。
《规划》24个开采区块，均为露天开采矿山，总占地面积2.999km2，占巫溪县国土面积比例为0.07%；占用林地面积2.4311km2、耕地面积0.4401km2，占全县林地、耕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0.07%和0.11%；有11个区块与永久基本农田重叠0.0513km2，占巫溪县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比例为0.02%。从整体上来看，规划实施不会从总体上对巫溪县土地利用现状和永久基本农田造成明显改变，土地资源能够承载规划实施。
总体来看，巫溪县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等完全能够满足规划对环境承载力的要求。尽管如此，在规划实施后，矿企必须严格执行规划和环境保护相关要求，做好“三废”治理，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及时对临时占地及关闭退出矿山土地进行复垦，将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小。
[bookmark: _Toc11758]4.2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有4个勘查规划区块、5个开采规划区块与生态保护红线、一般生态空间、城镇开发边界等保护区域中的一种中或几种存在空间范围重叠，有1个开采规划区块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6个开采规划区块涉及国家级公益林，且巫溪县地处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秦岭－大巴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涵养重要区和三峡库区土壤保持重要区。评价针对上述重叠情况提出了分类处置优化调整建议和反馈意见，要求严格执行各类法定保护区域相关空间管控要求，合理优化规划勘查开发布局，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应全面推行绿色勘查、绿色开发，加强对区域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矿区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工作。规划从整体上重视和避免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对各类保护区域的影响，并严格空间准入，不断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加强绿色矿山和绿色矿业建设，加强矿区生态保护修复，降低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因此，从整体上看，规划实施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可控。
[bookmark: _Toc5675]4.3 其他环境要素影响分析
经预测，与2020年比较，规划到2025年的矿山企业采矿过程粉尘排放量较2020年排放量增加了155.69t，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增加了0.3386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增加了572.02吨。这主要是建筑石料用灰岩、饰面用灰岩、砖瓦用页岩等非金属矿开采量大量增加，采矿活动中的粉尘、废水、废石等产生量相应增加。采矿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固废等污染物处置不当或未经处理直接排入自然环境，可能会对区域空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农作物等带来影响，同时还可能直接或间接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为此，评价要求加强建筑石料用灰岩等主要矿种或重大项目的生态环境监管和环境风险防范，严格空间管制、总量调控和项目环境准入，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强矿区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持续巩固提升露天矿山综合整治成效，提高矿山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外排污染物必须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bookmark: _Toc10375][bookmark: _Toc7496][bookmark: _Toc25998]4.4 温室气体排放评价
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气体种类主要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和净购入电力隐含的CO2排放。2020年全县采矿业CO2排放量约10495.44t，排放强度为1.72t/万元，高于全市碳排放强度。2025年采矿业CO2排放量约97553.73t，较2020年增加约87058.29t。
5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结论
[bookmark: _Toc12319]5.1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
《规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重庆市生态功能区划（修编）》《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重庆市产业投资准入工作手册》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20〕11号）、《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重庆市大气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和《巫溪县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巫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巫溪县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法规、政策及规划，不存在显著冲突。规划目标与评价的环境目标一致。
经综合评价，《规划》空间布局基本合理，但部分勘查开采规划区块需与生态保护红线、一般生态空间、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保护区域进一步充分衔接，合理优化布局后，才能使规划布局更合理。《规划》实施属于资源和环境容量可承受范围。在严格执行《规划》及相关规定和规划要求，并采取有效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措施后，规划环境目标可达。
[bookmark: _Toc2050]5.2 规划优化调整建议
（1） 与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有范围重叠的现有勘查开采区块（已依法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建议进一步优化规划布局，强化生态环保措施，解决现有生态环境问题，降低不利环境影响。对于大部分或全部范围重叠的，建议取消。
（2） 与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有范围重叠的规划勘查开采区块（探转采、空白区新设），建议优化规划布局，或者暂缓投放，待生态保护红线等正式发布实施后，进一步核实重叠情况，优化布局，确保满足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要求，与城镇开发边界有关要求相协调。
（3）针对现行有效的永久基本农田，允许已设采矿权保留区块在原矿业权范围内办理延续变更等登记手续，空白区新设及已设采矿权调整区块应避让，不与永久基本农田发生重叠。
（4）在规划实施时，若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未发布实施，则应执行现行有效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若规划实施时，已发布实施，则规划应及时进行充分衔接，严守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对于仍有小部分或部分范围占用的空白区新设区块，建议调整区块范围；对于大部分或全部范围占用的空白区新设区块，建议取消；对于有范围重叠的已有矿权保留和调整区块，建议继续保留，但在保护区域范围内不允许再扩大规模和范围，并严格执行绿色开采与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相关要求，采矿权到期后依法退出或合理调整区块范围，不与法定保护区域空间管控相冲突。
[bookmark: _Toc29779][bookmark: _Toc18799]6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bookmark: _Toc9187]6.1 “三线一单”管控要求
（1）生态空间（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
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依法遵守环境敏感区规定，加强规划空间管制，合法开展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与保护。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促进矿业绿色发展，确保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2）环境质量底线
规划实施应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严守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声和土壤等环境质量底线，落实评价提出的规划环境质量底线管控要求，提高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水平，最大化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3）资源利用上线
所设采矿权区块实施必须严格执行规划要求，不得超越矿权范围从事采矿活动，不得突破区块矿产资源利用上线。规划实施必须严格取水制度，不得影响饮用水水源保护地和区域、流域用水；加强污废水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节约用水，严禁污染水体。
（4）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规划》应加强空间管控，严格执行《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风景名胜区条例》、《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有关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准入要求。严格矿产资源开采项目准入，推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与结构优化调整，落实《重庆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重庆市巫溪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国土资规〔2017〕4号）等相关规定和要求，推动矿业绿色发展，实现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绿色发展格局。
[bookmark: _Toc1625]6.2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1）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
针对规划设置的具体矿山项目，合理安排施工方案和施工计划，鼓励采用先进环保的生产技术，露天矿山应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的台阶式开采方式，实现边开采边恢复。
（2）加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推进矿山“清洁生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鼓励采用先进的开采工艺，实行综合开发和综合利用，实现矿山废弃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加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加强采矿废水的节约和综合利用。
（3）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
鼓励采用低能耗、低污染的生产工艺，提高建筑石料用灰岩等采矿业的清洁生产水平，降低污染物产生量。
（4）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绿色矿业发展
采用绿色勘查技术，减少地表工作对环境的影响，减少施工过程中“三废”对环境的影响。全面提升勘查技术水平和成果集成创新，全面升级勘查技术手段，开展应用示范，使用先进工艺手段和装备仪器，形成绿色槽探、钻探技术体系。
按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推进现有矿山绿色矿山建设；新建矿山应按绿色矿山标准组织实施，投产时应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5）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措施
生态环境影响防护、恢复应遵循“避让—最小化—减量化—修复—重建”这一顺序，严格控制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并贯彻“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搞好生态保护恢复建设，使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协调。加大矿山生态治理力度。
对于已关闭但未治理的矿山（含历史遗留矿山）和规划期拟关闭的矿山，应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做好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矿山土地复垦工作。对于遗留环境污染问题，如关闭煤矿矿井涌水，应采取化学沉淀等治理措施对其进行有效处理，对已造成环境污染的应限期治理，严禁流于形式，走过场。
（6）污染防治措施
①大气污染防治
采矿权区块应合理选址，一类功能区以外所设300米宽的缓冲带，原则上按一类功能区对应的标准执行，保证300米缓冲带内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6-2012）一级标准要求。24个开采规划区块均不在一类功能区300米缓冲带内。
露天开采时应控制矿山开采和破碎加工过程中粉尘排放，编制报告书的建设项目环评应结合项目所在地环境敏感性按导则要求核定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设置情况，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应有长期居住的居民；加强全过程粉尘防治和废气污染治理；生活燃料采用液化气、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严禁使用燃煤，集中式食堂应按要求设置油烟净化器和专用排烟道；排入环境的大气污染物应符合环境保护相关要求。
②废水污染防治
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有采矿废水、废石淋溶水和生活污水等。规划露天开采的建筑石料用灰岩和砖瓦用页岩生产生活废水经综合处理后回用于采矿活动或场地洒水降尘、绿花用水等，饰面石材开采切割过程中产生的泥浆废水经多级沉淀处理后清水回用。
场区内雨水集中收集经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喷雾）降尘或采矿利用；废石淋溶水可经沉淀后回用；生活污水可采用旱厕收集后作为农肥、生化池处理后用于绿化或处理后达标排放等多种模式，达标排放的应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的要求；严禁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矿权，在饮用水源保护区附近采矿时，严禁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
③地下水污染
露天采矿应加强管理，做好分区防渗，做好废石场和弃渣场地下水预防措施，避免机修废油、污废水等进入地下水系统，严格控制场内污废水“滴、跑、冒、漏”的无组织泄漏，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④固废防治
矿业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矿山地表剥离物、回收粉尘、机械维修废油、采矿废石、污废水处理污泥、生活垃圾等。
露天开采矿山地表剥离物中表土、废石分区临时堆放在矿区内，表土用于后期土地复垦，废石和建设期挖方用于铺设道路或工业广场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用材，弃方堆存在矿区内用于后期露天采坑回填，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安全处置率达100%。机械维修废油属于危险废物，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储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安全处置处理率100%。矿区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站，定期由环卫部门统一运往周边垃圾填埋场处置，严禁乱堆乱排。
⑤噪声防治
工业场地的选址要尽量远离周边集中居民区，减少对居民点的影响，同时应满足安全距离要求；工业场地总平面设计中，应充分考虑高噪声源的分布和噪声传播途径、声环境敏感目标和防护距离要求，合理布局。选用噪声低、振动小、能耗低的先进施工设备和采矿生产设备；高噪声设备应安放在满足隔声要求的专用设备房内，采用隔声、减震等措施降低噪声污染；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合理安排运输路线和运输时间；同时设置绿化带来降低噪音。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排放限值要求，噪声不扰民。
（6）环境风险防范与人体健康防护对策与措施
《规划》应按要求建立环境风险三级防控体系，加强矿区环境风险隐患点等的巡查，相关矿山企业需按照规范要求进行风险评估，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提出风险防范和治理措施，降低环境风险。建立地质灾害应急体系，加强矿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监测预测和事故风险防范应急演练，做好宣传工作，与当地消防、国土、卫生、环保等政府部门、机构建立联合应急工作机制。
[bookmark: _Toc24440]7 规划包含的具体建设项目及下层位规划环评的重点内容和简化建议
（1）重点关注的内容
实现“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机制，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项目必须符合规划环评明确的空间布局，遵循规划环评的项目准入要求。规划所包含建设项目，应严格遵守《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以及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保护区域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重点评价项目建设对区域生态系统、水环境、土壤环境、环境风险等环境影响的途径、范围和程度，深入论证生态修复工程、环境保护措施的可行性，强调对项目评价范围内生态环境敏感点的预测评价，提出细化的避让和环保措施，并进行经济技术评价和环境效应分析。对于本次规划环评识别出的可能影响到生态环境敏感区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应及早介入，提出相应的减缓措施和建议，具体建设项目的性质、污染因子等在本次评价中未作评价的，其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不得简化。
（2）可简化的内容
对符合规划环评环境管控要求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具体项目，将规划环评结论作为重要依据，其环评文件中选址选线、规模分析内容可适当简化；当规划环评资源、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结果仍具有时效性时，规划所包含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中现状调查与评价内容可适当简化。对涉及到的大气特征因子、矿区评价范围内地下水、土壤环境质量现状无有效引用资料时应进行实测。
[bookmark: _Toc5826][bookmark: _Toc2669]8 跟踪评价方案
建议在下一阶段重庆市巫溪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6-2030年）编制同时同步编制规划环评，并将跟踪评价纳入到规划环评内容中，不需要单独编制跟踪评价报告。由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或相关责任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5061][bookmark: _Toc7267]9 公众参与
本规划环评第一次公示时间于2020年5月29日开始，公示以来未收到任何公众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_Toc28343][bookmark: _Toc7217]10 综合评价结论
[bookmark: _GoBack]《重庆市巫溪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及规划要求，与重庆市和巫溪县相关规划及政策协调，规划的实施有助于加强对巫溪县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和绿色矿业发展，促进矿产资源的科学利用和有效保护，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巫溪县资源与环境能够承载规划实施需求。虽然规划实施可能对生态、大气、水和土壤环境产生一定影响，但通过采取行之有效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和污染防治措施，强化“三线一单”硬约束作用，严格空间管控、总量调控、环境准入，并在落实国家、重庆市及巫溪县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和生态空间管控要求及优化调整建议后，可从源头上缓解或降低这些影响，环境目标可达。
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规划方案总体可行

